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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生态用水短缺、水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水

生态环境面临严峻挑战。文章分析了我国生态用水状况、水环境状况，指出我国水生态环境治理面临治理主

体不协调、区域治理能力弱化、治理制度功效有限、流域水生态环境预警系统基础薄弱、水生态环境治理监

管力度不足等困境；从构建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改进水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水生态

环境治理、实行流域生态补偿、推动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建设、强化水生态环境治理监管等方面提出推进水生

态环境治理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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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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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lemma and Measures of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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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re are no ultimate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of shortage 
of ecological water use and water environment severe pollution in China, and the wate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 facing severe 
challen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ituation of ecological water use and water environment in China, and shows that China's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faces the dilemma that the governance subjects are not coordinated, the regional governance 
capacity is weak,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governance system is limit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n the basin is weak, and the supervision of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insufficient.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measures to promote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that build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improve the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ystem, guide multiple subjects to participate 
in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mplement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for watershed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functional areas,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Keywords: water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governance; ecological water use; water environment pollution;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0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

水环境保护，推动江河湖库生态环境治理。加强水

生态环境治理，推进水生态文明建设，对于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

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我国资源

性缺水和工程性缺水严重，生态用水短缺、局部水

体水质较差、河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水源地

污染等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水生态环境形势依然

严峻[2]。部分地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过高，在用

水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和生活用水量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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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生态用水被挤占，导致生态用水量占用水总

量的比例较低。仍然存在河流、湖泊断流干涸的现

象，河湖水域及其缓冲带水生植被退化，水生态系

统失衡[3-4]。同时，水环境污染依然严重，致使可用

水量的进一步减少，加剧水资源短缺。一些地方工

业企业密集分布，入河排污口底数不清，面临较高

的水环境风险[5]。

我国水生态环境治理乏力，水生态环境保护

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市场主体参与度和社会资

本利用率较低。现行的水生态补偿多由地区协调

商定，不能客观反映水生态环境保护的实际成本

和所获得的生态效益，同时，与水生态环境治理

投入相比，现有生态补偿标准较低，补偿年限设

计不尽科学合理，补偿资金来源单一，缺乏水生

态补偿长效机制[6-8]。

自我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江

河湖库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和治理，

水生态环境安全和水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国家战

略高度，这必将推动水生态环境管理由水污染防治

向水生态系统保护修复转变，由单一的水质目标向

水生态和水环境综合管护目标转变，强化水生态系

统整体保护，促进水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9-10]。

为了保障我国水生态环境安全，应明确水生态

环境治理的重点任务，深入实施水生态保护和水污

染防治行动，将生态流量供给纳入区域水资源规划

体系中，严格设定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开发管制

界限，针对重点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和主要河流断面

实行生态红线管理，在安全范围内确保水资源的数

量和质量，推动区域

水生态环境治理[11]。

已有研究大多集

中于水环境污染或水

生态系统保护，而侧

重于水生态环境治理

对策研究较少。本研

究基于水生态环境治

理目标的转变，通过

解析我国水生态环境

状况来辨识水生态环

境治理面临的困境，并针对水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现

实问题提出相应对策。

1 我国水生态环境状况

1.1 生态用水状况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的改善，生态用水量显著

增加，自2007年以来，全国生态用水量年均保持

在100亿立方米以上，且呈现持续递增态势。2020

年，全国生态用水量达到307亿立方米，是2010年

的2.56倍，远高于同期总用水量增长率（图1）。

2005—2020年，全国生态用水量占用水总量

的比例呈持续增长态势，2020年生态用水占比达到

5.28%，比2005年增加3.64%。尽管农业用水比例

和工业用水比例有所降低，但仍然分别保持在60%

和15%以上，生活用水比例高于10%且呈增长态势

（表1），生态用水比例仍然较低，用水结构尚需

优化。在流域内实施工程的水量调节中，大多数项

目均没有考虑生态用水，威胁流域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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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国水利统计年鉴2004—2019》）

图1 2003—2020年全国用水总量和生态用水量变化

表1  2005—2020年我国生态用水量比例变化

单位：%

年份
生态用水

比例

农业用水

比例

工业用水

比例

生活用水

比例

2005年 1.65 63.55 22.81 11.98 

2010年 1.99 61.26 24.03 12.72 

2015年 2.01 63.12 21.87 13.00 

2020年 5.28 62.14 17.73 14.85 

  资料来源：《2020年中国水资源公报》，2004—2019

年《中国水利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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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环境状况

1.2.1	废水排放量变化

在2000—2015年期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持续

增长，2015年高达735.3亿吨，之后增长趋缓，2017

年达到699.66亿吨，比2000年增长68.51%。在废水

排放总量结构中，生活废水排放量已超过工业废

水排放量。全国工业废水排放量呈下降的态势，从

2015年始，工业废水年均排放量低于200亿吨。全

国生活废水排放量逐年递增，自2014年以来，生活

废水年均排放量达到500亿吨以上（图2）。

2000—2017年，我国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呈下

降的态势，2017年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降至1021.97

万吨，比2000年降低29.28%。全国生活化学需氧量

排放量高于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两者差距趋于

增大。年均生活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已达到800万吨

以上，工业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持续下降（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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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0—2017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及其结构变化

表2  2000—2017年我国化学需氧量排放量变化

单位：万吨

年份
化学需氧量

排放总量

生活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

工业化学需

氧量排放量

2000年 1445 740.5 704.5

2005年 1414.2 859.4 554.7

2010年 1238.1 803.3 434.8

2015年 1140.4 846.9 293.5

2017年 1021.97 — —

  资料来源：2001—2018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1.2.2	水质变化

2020年，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占比继续提

升，在全国地表水监测的1937个水质断面中，Ⅰ～

Ⅲ类占比达到83.4%，比2015年上升18.9%；劣Ⅴ类

占比为0.6%，比2015年下降8.2个百分点，水质稳

步改善。但是，全国水污染防治的总体形势依然严

峻，许多地区在氮磷等营养物质控制、流域水生态

保护等方面仍存在突出问题。 

2020年，在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

河、海河、辽河流域和浙闽片河流、西北诸河、

西南诸河监测的1614个水质断面中，Ⅰ～Ⅲ类占

87.4%，劣Ⅴ类占0.2%；与2017年相比，Ⅰ类和Ⅱ

类水质断面比例分别上升5.6%和15.1%，Ⅲ类和劣

Ⅴ类分别下降5.1%和8.2%（表3）。在地表水监测

的区域中，西北诸河、浙闽片河流、长江流域、西

南诸河和珠江流域的水质优良，黄河、松花江和淮

河流域的水质较好，辽河和海河流域为轻度污染。

表3   2017年和2020年我国主要流域水质类型变化

水质类型 2020年占比/% 2017年占比/% 变化/%

Ⅰ类 7.8 2.2 5.6

Ⅱ类 51.8 36.7 15.1

Ⅲ类 27.8 32.9 -5.1

Ⅳ类 10.8 14.6 -3.8

Ⅴ类 1.5 5.2 -3.7

劣Ⅴ类 0.2 8.4 -8.2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2020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

报》，2021。

2020年，按照监测

断面数量统计，在902

个 地 级 及 以 上 城 市 在

用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

源监测断面中，有852

个全年均达标。其中，

地表水水源监测断面共

5 9 8 个 ， 其 中 5 8 4 个 全

年均达标，主要超标指

标包括硫酸盐、高锰酸

盐 指 数 和 总 磷 ； 地 下

水水源监测点位共304

个，其中268个全年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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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标，主要超标指标为锰、铁和氨氮。城市密集

区水网污染比较严重，水系连通性降低，一些城

市江段存在岸边污染带。江河源头水环境质量不

佳，水源地达不到全年水质合格标准。部分湖泊

和水库水体富营养化，湿地功能退化，水环境污

染风险隐患加大。

2 我国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

2.1 水生态环境治理主体不协调

水生态环境治理涉及水利、生态环境、自然

资源、农业、渔业、林草、城建等多个职能部门，

客观上存在多机构重复管理现象，缺乏统一协调机

制，难以形成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我国流域

水生态环境治理体制不尽完善，流域管理机构与地

区相关部门实行条块分割，流域与行政区的治理边

界不能有效叠合。以行政区为单元进行生态功能区

划，致使流域上下游地区、跨省界地区矛盾突出。

由多个相关部门共同承担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污染

治理的任务，但各部门的责任和权限不明晰且各自

施策，缺乏统筹规划和综合管理。部分流域尚未实

施总体布局和科学调控，上下游地区之间难以进行

密切沟通和协作，不能有效化解流域内各利益相关

者在水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冲突[12]。

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中涉及各行政管理部门之

间配合程度较低的问题，导致流域生态环境治理存

在多头管理的局面。例如，流域排污收费、排污权

交易等由生态环境部门执行，流域水资源利用和开

发由水利部门管理，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资源占

用补偿费等由自然资源部门收缴和管理，这种多头

管理既阻碍流域水生态环境集中治理，又不利于提

高资金利用效率。

作为水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企业缺少外部激

励，治理成本不能实现内部化，难以提高企业参与

水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尽管流域上下游地区依

据各自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分别采取相应的治

理措施，但这种分散化的水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存在

局限。一些地区过度依靠行政手段开展水生态环境

治理，忽视经济管理手段，不能促使上下游地区形

成责任和利益共同体[13]。

2.2 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弱化

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与整体规划布

局缺失，联动协调能力弱化。许多地区对水生态保

护与修复的投入不足，未能落实已有规划中的水生

态保护与修复措施，对规划方案也未进行细化，没

有制定水生态保护与修复专项行动计划。

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目标制定未能与水生态

环境质量改善效益评估、流域上下游地区生态环境

治理绩效评估相衔接。随着资源约束趋紧，粗放型

经济增长方式下规模化资源开发难度加大，投资边

际效益递减，无法长期维持投资规模持续扩大的格

局[14]。全国水生态环境治理基础设施薄弱、治理设

备投入不足、治理工程建设进展迟缓。部分地区基

础设施不能满足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实际需要，尽管

已经增加了生产和生活节水设施建设投入，但城乡

管网漏损率依然没有明显下降。部分工业行业的生

产工艺和重点环节耗水严重，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

量保持较高态势。我国城市污水集中处理率逐年提

高，但一些地区的农村乡镇却由于基础设施建设严

重滞后而难以进行污水集中处理。部分工业园区由

于没有建设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成为水环境污染

排放聚集区。

2.3 水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功效有限

水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建设滞后，难以有效执

行。我国现有的部分法律法规与水生态环境治理相

关，但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部门及侧重点不同，相

关措施不能落实到位，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河长

制”“湖长制”虽已开始全面推行，但尚未形成良

性运行体系，社会认知和接受程度亟待提高。水生

态环境治理主体的投入严重不足，尚未在全流域形

成完善的水生态保护责任制度[15]。没有建立水生态

环境治理相关标准和规则规范，水生态保护和修复

实践缺少指导依据和制度约束。

目前，我国流域生态补偿以政府财政转移支

付方式为主，市场化补偿方式为辅，大部分地区市

场化补偿处于探索实践中。流域生态补偿主体单

一、补偿责权利不明晰、流域生态服务成本和收益

分配不均，如果长期依赖于政府补偿模式，将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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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生态补偿的实施缺乏稳定性。流域生态补偿采

取均一标准，容易导致客体受偿额度不足或超标。

流域生态补偿制度执行力不强，补偿资金使用效率

较低。生态补偿投融资渠道单一，补偿时长周期较

短、补偿实施范围较小。许多地区生态补偿投入水

平较低，少数地区的部分补偿资金来源于国际机构

赠款、贷款和资助项目等。

2.4 流域水生态环境预警系统基础薄弱

我国水生态环境预警系统不健全，针对多数

已实施工程中的水生态环境影响缺少定期监测和成

效评价。以流域为单元的水生态环境治理未得到重

视，缺乏流域尺度上的整体治理布局。当前的水生

态环境治理仅注重河道水体的集中治理，对水生态

系统功能和水生生物生境的保护与修复重视不够，

缺乏有效的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没有将生态保护

修复与生态用水量、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相结合。

流域水生态环境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不完善，流域

非重点功能区通常是水生态环境风险高发区域，以

现有的流域管理能力很难覆盖到这部分区域，尚不

具备应对全流域突发性水生态环境风险的响应能

力。

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应急预警系统不完善，尚

未建立有效的风险预警平台。流域水生态环境监测

手段落后、应急处置能力较低，不能适应流域水生

态环境治理的形势，部分企业超标排污问题未能得

到及时有效遏制。沿江工业园区布局密集，化学品

生产企业较多，特别是中上游地区承接下游地区潜

在的污染产业转移，水环境污染风险加大[16]。

2.5 水生态环境治理监管力度不足

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的职责不明确，涉及地

区各自为政。流域规划实施的监管力度不足，缺乏

有效的管理手段，监管责任不到位。现有监管和执

法体系不能满足新形势下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实际需

求，在一定范围内仍面临违法成本较低、执法成本

较高的挑战。不能实时公开水生态安全信息，难以

实行公众监督。社会参与机制不健全，公众参与水

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不高。

区域水生态环境治理的投入高于针对生态环境

保护的补偿，导致无法发挥流域生态补偿应有的激

励效应，难以引导流域上游地区积极开展生态环境

建设。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制定与补偿实施保障制度

安排脱节，流域生态补偿方式可操作性较弱，一些

地区在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中缺少全程监管和绩效考

核。

3 推进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针对水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问题，需要以政

府、企业、社区和公众等利益相关者为主体，开展

水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推行全社会多元化投入，充

分发挥政府主导、市场调控、全社会参与的作用。

将水资源禀赋、市场条件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统筹考

虑，运用行政、技术和经济手段，提高生态用水效

率，强化水环境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1 构建水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 

改进水生态环境治理机制，打破条块分割的管

理模式，优化相关部门职责配置，明确各自分工，

推进部门协调联动，完善水务部门与相关部门的河

湖生态环境治理联合执法制度，压实河湖长职责，

充分发挥各级河湖长的作用。确立“维护河湖健

康、共促人水和谐”的基本目标，将水生态保护与

防洪、水力发电等进行统筹布局，正确处理上下游

地区之间、河流与湖泊之间等水体生态用水和污染

防治的关系，实现区域间权益平衡、集体与个体之

间权益平衡。

切实保障区域生态用水量，严格控制主要水污

染物排放量。改善水生态功能和水环境质量，有效

减少过度开发建设对水生态系统造成的损害。制定

流域废水污染物排放量控制规划，依据水环境容量

和入河污染物限排控制要求，实行流域重点控制单

元污染减排。明确流域上下游地区的管制范围，制

定流域与区域相结合的水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污染防

治综合管理规划。优化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采用

清洁生产工艺，严禁新建、扩建污染严重的产业，

停止在饮用水源地附近开展的所有生产活动。对于

流域开发项目；必须执行节水减排制度，严格控制

污染源增加，防止流域生态系统退化。

我国水生态环境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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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应将废水污染负荷较小、水土资源利用率

较高作为产业选择的主要标准，从源头上对流域农

业面源污染进行防控；工业对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影

响较大，因此占比不宜过高，应发挥流域自然资源

优势，选择绿色生产企业，支持低耗水、低污染的

项目；服务业的能耗和污染负荷较小，可依据区域

要素禀赋进行优先选择。

3.2 改进水生态环境治理制度

深化水生态保护修复和水环境污染防治的制度

安排，确立流域生态空间的功能定位，切实保护水

源、湿地、森林等生态用地，提高流域生态产品供

给，满足经济社会需求。减少自然资源消耗、降低

流域资源开发强度，保证生产和生活水污染物排放

量持续下降。坚守流域生态保护红线，明确将饮用

水源保护区、湿地保护核心区等纳入流域生态保护

红线区内。严格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区管理制度，加

大水源地保护力度，禁止在饮用水功能区主干流设

置直接排水口，切实保障饮用水水质安全。

完善流域产业的环境准入制度，各产业区必须

实现废水达标排放，严禁中下游地区落后产能向上

游地区转移，促进区域产业绿色转型。实现流域资

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并行，禁止同类项目盲目重复建

设。注重流域上下游地区、左右岸地区协作，强化

区界缓冲地带水质管理。严格执行水污染物排放控

制标准，对不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未达到标准的建

设项目坚决不予审批。对未能实现废水排放总量控

制目标、未达到功能区水质标准的地区进行处罚整

治。加强工业园区的规范建设，排放污染物不能达

标的企业一律禁止进入园区。

3.3 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水生态环境治理

政府、企业和公众需共同参与水生态环境治

理，加强流域上下游地区政府部门之间配合，完善

区域协商制度，签订多方协议，明确各方在水生态

环境治理中的具体任务，共同承担流域生态保护和

环境治理的综合成本，严格监控各行政区出入水

口，确保水量供给和水质达标。加大水生态保护和

水环境污染防治投入，推动城乡污水管网建设。强

化流域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提高水资源利用效

率，降低水环境污染负荷，最大程度减少生态环境

损害。

对采取流域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措施的企业，

可以实行减免税费、提供优惠贷款等；对水环境治

理取得明显成效的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奖励和补

贴；对损害流域生态环境的相关者，必须进行惩戒

处罚。流域资源开发利用者和损害者应至少承担水

生态环境治理费用，确保水生态环境损害成本不低

于治理成本。加大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力度，培育流

域生态环境服务交易市场。开展水生态环境治理创

新实践，促进水生态环境治理服务市场化。在推行

政府购买生态环境保护服务的同时，注重政府投入

与社会资本合作，鼓励第三方承担水生态环境治理

任务。

3.4 实行流域生态补偿

根据流域水量和水质要求，明确流域上游和下

游地区生态补偿的责任和权限。如果上游地区的水

生态保护和水环境治理符合既定要求，可以为下游

地区提供符合水量和水质标准的水源，那么下游受

益地区必须对上游保护地区进行生态补偿。反之，

如果上游地区不能按照要求提供符合标准的水源，

就需要上游地区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在增加流域

上下游地区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补助的基

础上，倡导市场化生态补偿，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服

务平台。

合理确定流域生态补偿范围，当生态补偿范

围较小时，生态服务供给者数量有限，流域受益群

体明确，可以选择补偿主体与客体对接的方式进行

直接交易。对于流域跨越多个省（自治区、直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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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态补偿范围较大的情况，可以采取公共支

付的方式在区域财政税收中提高生态补偿额度占

比。流域上游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依据生态损害

程度和生态保护贡献权重，将获得的补偿资金分配

给受损者和保护者。同时，也可以采用税收减免、

政策优惠、项目扶持等方式对流域上游地区实行间

接补偿。流域主管部门应按照流域水质改善和水量

保证标准考核生态补偿项目实施进展，分析流域上

下游地区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前后的损益变化。

3.5 推动水生态环境功能区建设

加强水生态环境功能区空间管理，明确区域水

生态服务功能，从水生态系统整体性出发，坚持生

态优先、自然恢复。开展专项整治行动,提升治理

效能，加强区域节水和再生水循环利用，查验水生

态环境功能区水量和水质，核定流域环境容量，对

功能区水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确

定重要断面生态用水控制指标，推进河口地区和生

态环境敏感地区的生态用水保障。严格审查入河排

放口设置，制定沿江沿湖地区产业开发项目负面清

单，控制流域污染增量，降低内源存量污染。实施

水土流失防治、点源污染治理、河道清淤整治等工

程，保护河湖连通性。以河湖生态系统功能保护和

水质达标为目标，将水生态保护与水环境污染防治

的具体任务分解落实到流域内各行政区。编制水生

态资产负债表，评估水资源损减、水环境污染、水

生态系统退化等非期望效益，建立水生态资产核算

体系。

3.6 强化水生态环境治理监管

加强水生态环境功能区、省区界缓冲区、入

河排污口、饮用水源地等重点区的水量和水质动态

监控，开展跨界断面水质考核和生态用水量动态监

管。运用卫星遥感、大数据、物联网等手段对河湖

生态流量进行跟踪监测，设置水环境监测断面，对

水污染物、水污染源和水环境介质实施统一监管。

强化水生态环境常规监测、定点监测和实时监测，

提高重要江河湖泊生态功能区、主要江河干流和一

级支流省界断面水量和水质监测覆盖率。加强水生

态环境治理监控、预警及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能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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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监管水平，形成流域与区

域、产业之间互补联动的监控网络，实现监测信息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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